《韶关市节地生态安葬奖励办法》

政策解读

一、起草背景

2020年，市民政局、市财政局联合印发《韶关市节地生态安葬奖励办法》（韶民发〔2020〕38号），对采用骨灰树葬、花葬、草坪葬、格位存放等不占或少占土地、少耗资源、少使用不可降解材料的节地生态安葬方式的，给予每具骨灰600元的奖励。文件有效期为5年，于2025年3月31日到期。为持续推进节地生态安葬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市民政局牵头对《韶关市节地生态安葬奖励办法》进行修订。

二、主要目标任务

在继续保持高标准遗体火化的基础上，实行绿色生态安葬奖补政策，激励我市居民积极参与该活动，促使乱埋乱葬等违反殡葬法规的行为得到有效治理，节约生态、移风易俗成为殡葬活动新风尚，推动全市绿色生态葬法广泛深入开展，实现我市殡葬改革新突破。

三、政策依据

（一）民政部等9部委《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民发〔2016〕21号）

（二）《广东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全面推行惠民殡葬政策的指导意见》（粤民事〔2013〕1号）

（三）转发民政部等16部委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粤民发〔2018〕48号）

（四）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殡葬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粤民发〔2021〕86号）
四、文件框架和主要内容
（一）《办法》由七个部分组成。

（二）主要内容包括：1.指导思想；2.工作目标；3.奖励范围，主要是树葬等节地生态葬式；4.奖励对象，主要是参加树葬等生态葬式的亲属和监护人；5.奖励标准，600元/每具；6.办理程序；7.经费保障；8.相关事项，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五、常见问题解答

（一）问：哪些葬式属于本办法规定的节地生态安葬方式？

答：本办法规定的节地生态安葬方式主要包括树葬，同时还有花坛葬、草坪葬、壁葬、骨灰撒散等不留标志、不留名、不硬化、不保留骨灰的安葬方式，均在奖励范围内。

（二）问：节地生态安葬奖励对象具体如何界定？

答：一是要逝者生前为韶关市户籍人员；二是要逝者生前或亲属、法定监护人同意参加节地生态安葬活动；三是要报名参加了韶关市、各县（市）民政部门统一组织的节地生态安葬活动或在全省其他地市参加民政部门组织的节地生态安葬活动。满足以上条件者，符合奖励要求。

（三）问：每具600元的奖励标准是否会根据物价等因素调整？

答：目前奖励标准为每具600元，后续将根据韶关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物价变动情况等综合因素，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适时对奖励标准进行评估和调整。

（四）问：办理节地生态安葬奖励的具体流程是什么？

答：首先，家属在参加完韶关市、各县（市）民政部门统一组织的节地生态安葬活动或在全省其他地市参加民政部门组织的集体活动后，需提前准备好经办人身份证、银行卡及逝者户口注销证明、死亡证明、火化证明等材料；然后，向当地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民政部门在收到申请后，对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将在规定时间内发放奖励资金。特殊情况或具体要求可咨询当地民政部门。

（五）问：奖励经费从哪里来，是否能保证及时发放？

答：奖励经费由市、县（市、区）财政承担，纳入财政预算保障。民政部门将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间节点，确保奖励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符合条件的对象手中。

（六）问：如果是异地户籍的逝者在韶关进行节地生态安葬，能否享受奖励？

答：不能，异地户籍的逝者不符合本办法规定要求，建议向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咨询。

（七）问：多个逝者报名参与节地生态安葬，奖励如何计算？

答：首先，需要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奖励对象要求。其次，多个逝者报名参加节地生态安葬，按照实际安葬的逝者数量计算奖励，每具逝者对应600元奖励。例如，3位逝者安葬，奖励金额为1800元。

（八）问：申请奖励需要在完成节地生态安葬后多久之内提出？

答：申请节地生态安葬奖励，需在完成节地生态安葬之日起2个月内提出。逾期未申请的，视为自愿放弃奖励资格。

（九）问：对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奖励资金的行为如何处理？

答：若发现通过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骗取奖励资金的，民政部门将依法追回已发放的奖励资金，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十）问：办法实施前已完成的节地生态安葬能否补发奖励？

答：本办法自2025年4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后完成的节地生态安葬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奖励，办法实施前已完成的节地生态安葬不补发奖励（2025年完成的除外）。
